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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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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机构编码规范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金融机构编码的编码对象、编码结构和表示形式，使每个编码对象可获得一个特定代

码，以适应金融机构信息系统建设和数据交换的需求。 

本标准适用于金融机构编码的编制、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/T 2260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

GB/T 2659 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 

3 术语和定义 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3.1 

分类码 classification code 

按照信息分类编码的结果，利用一个或一组数字、字符，或数字字符混合标记不同类别信息的代码。 

3.2 

顺序码 sequence code 

顺序的自然数或字母标记不同对象的代码。 

4 编码对象 

金融机构编码的编码对象包括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当局、监管当局及其派出机构；境内银行、

证券、保险、信托类金融机构的法人机构及其具有经营许可的境内外分支机构、附属机构；交易结算类

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；境内设立的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具有经营许可的分支机构；境外金融机构在我国

境内设立的具有经营许可的非法人分支机构，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适用金融机构编码管理的其他有

关机构。 

5 编码 

5.1 14位代码结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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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机构代码是特征组合码，长度为十四位，分别为大写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。编码分为六段，

从左至右分别为：一位金融机构一级分类码；一位金融机构二级分类码；四位金融机构三级分类码；两

位地区代码；五位顺序码；一位校验码。金融机构代码的各段依次连接，不留空格，其结构见表1如下： 

表1 14位代码结构 

金融机构一级 

分类码 

金融机构二级 

分类码 

金融机构三级 

分类码 

地区代码 顺序码 校验码 

X1 X2 X3X4X5X6 X7X8 X9X10X11X12X13 X14 

5.2 金融机构一级分类码 

长度为一位，采用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编码，唯一标识金融机构的一级分类。其取值定义由

中国人民银行发布。 

5.3 金融机构二级分类码 

长度为一位，采用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编码，在相同的一级分类下，唯一标识金融机构的二

级分类。其取值定义由中国人民银行发布。 

5.4 金融机构三级分类码 

长度为四位，采用阿拉伯数字0001-9999编码，在相同的一级分类、二级分类下，唯一标识金融机

构的三级分类。其取值定义由中国人民银行发布。 

5.5 地区代码 

长度为两位，采用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编码，表示金融机构所在地区的代码。 

按金融机构所在地不同，分别按照如下两种方式赋码： 

当为境内金融机构时，采用GB/T 2260，取其数字码前两位为金融机构所属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代

码。 

当为境外金融机构时，采用GB/T 2659，取其两字符拉丁字母代码为金融机构属地国家或地区的代

码。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归于此类。 

5.6 顺序码 

长度为五位，采用阿拉伯数字00001-99999顺序码，在相同的金融机构一级分类、二级分类、三级

分类、地区代码下，唯一标识金融机构总部以及各级分支机构。 

5.7 校验码 

长度为一位，采用阿拉伯数字编码。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
